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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国家高新区人事劳动局、工会制

本合同由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                           工会（以下简称工会）通过平等协商、集体谈判依法签订。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更好的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充分保障女职工在劳动生产中的安全与健康，进一步调动广大女职工积极性，使女职工在高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贡献力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集体合同规定》、《河北省集体合同条例》等法律、法规，签订本合同。

第二条  本合同一经生效，签约双方必须严格执行。公司制定的涉及女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以及公司和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不得与本合同相抵触。

第三条  公司关于女职工就业、劳动保险、劳动保护、生活福利、退休养老和各种假期等方面的规定，不得低于本合同规定，并努力提高其标准。

第四条  公司尊重工会维护和代表女职工的权力，女职工有义务支持公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认真履行劳动合同，遵守劳动纪律和公司各项规章制度，努力完成生产、工作任务，促进公司发展。

第五条  本合同草案经职代会（或全体职工）通过后，由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工会主席（或女职工代表）代表女职工签订。双方签字后七日内将合同文本及全部附件提请高新区人劳局审核，经高新区人劳局核准或十五日内未提出异议的，女职工特殊保护集体合同即行生效，公司在合同生效后七日内将合同文本向全体职工公布。

        第二章  女职工的劳动就业权力
第六条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本着择优的原则招收女职工，不得存在性别歧视，企业中适合女职工的岗位，不得拒绝安排。

第七条  公司与女职工建立劳动关系时，双方必须依法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

 第八条  女职工要积极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爱岗敬业，爱厂如家，钻研技术，力求创新，遵纪守法。自觉执行企业的规章制度，树立良好形象，维护企业声誉。

        第三章  女职工的劳动报酬

第九条  公司必须执行男女同工同酬，有权均等享受各项福利待遇。

第十条  公司必须足额缴纳女职工生育保障费，并按规定落实女职工生育保险待遇。女职工有义务遵守《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政策。

第十一条  公司不得因女职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其工资或辞退女职工；不得违反规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期满的，自动延长至哺乳期满。

        第四章  女职工的劳动保护

第十二条  公司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法律、法规、条例。

第十三条  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制定女职工保健津贴标准。针对不同的作业工种和作业环境，发给相应的劳动保护用品。

第十四条  公司禁止安排女职工在怀孕期、哺乳期从事接触铅、苯、汞、 镉、二氧化硫等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其怀孕期、哺乳期从事上述工作时，应调换岗位，安排其他工作。

        第五章  女职工的工作时间与休假

第十五条  公司按照国家规定，以每日不超过8小时的工时制，安排女职工工作。

第十六条  女职工达到法定结婚年龄，依法登记结婚的初婚夫妇，给予婚假7天。

第十七条  对怀孕七个月（含七个月）以上女职工，一般不得安排其从事夜班工作（当日22点至次日6点期间），不得在正常工作日以外延长劳动时间，对不能胜任原工作的，根据医务部门的证明，予以减轻工作量或者安排其他可适应的工作。

第十八条  公司执行国家规定的各类节假日制度及女职工休假制度。女职工的生育给予产假90天，其中产前假15天、产后假75天；剖腹、侧切、三度会阴破裂等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一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晚育（已婚妇女23周岁后怀孕生育第一子女的为晚育）并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增加产假60天。

 第十九条  公司按规定定期对从事有毒有害工种的女职工进行检查，每年对女职工进行一次妇女普查，其普查时间按公假处理。

第二十条  有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每班劳动时间内给予两次哺乳时间，每次30分钟。多胞胎生育者，每多哺乳一个婴儿，每次哺乳时间增加30分钟。女职工每班工作时间内两次哺乳时间，可以合并使用。哺乳时间和本单位内哺乳往返途中的时间，视为正常上班时间。

        第六章  女职工的培训

第二十一条  公司对女职工应一视同仁，按规定使用教育经费，不断帮助女职工，获得提高文化程度及专业技能。

第二十二条  工会组织应协助公司对女职工进行职业道德、文化知识教育，开展适合女职工的各种竞赛活动，不断提高女职工素质。

       第七章  合同期限、变更及解除 
第二十三条  本合同有效期三年，合同期满前六个月经双方协商签订新合同，新合同生效前，本合同继续有效。

第二十四条  在本合同执行中，发生特殊情况，双方都有权提出修改本合同。经双方协商同意后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条款，经高新区人劳局核准后作为本合同附件执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合同。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合同部分条款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时，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为准。

第二十六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执行，或由双方协商后确定。

第二十七条  本合同文本经高新区人劳局审核备案后生效。

           公司（盖章）             工会（盖章）

法定代表人：          工会主席（或女职工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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